
附件

彭阳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

（修订版 ）

为深入贯彻“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简化审批事项、划清审批边界、提高审批效率，结合我县实际，现制订《彭阳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修订版）》。

一、属于下列范围的建筑类建设工程，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一）下列建设项目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1.由政府职能部门主导实施的不涉及增加建筑面积的改造整治项目，包括老旧小区内部综合整治、农贸市场、环卫设施（包含公厕、垃圾站等）等改造提升项目。

2. 不改变建筑面积、建筑总高度、建筑层数、立面造型，不涉及建筑结构和使用功能变更的建筑工程，包括室内装修、维修工程，建筑外墙和屋顶的维修、翻新、加固、保温等工程。

3. 不改变建设工程地下室空间部分总体建筑面积、范围、高度、停车位数量的建设工程，不再进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

4. 在项目用地范围内因工程建设需要的临时建构筑物，包括临时办公用房、生活用房、临时工棚、围墙等。

5. 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内的移动公厕、服务驿站等配套建构筑物。

6. 设置在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由相关主管部门认定且不影响公共空间使用的移动通信新建设施，包括宏基站、独立建设的汇聚机房、光交接箱等。

7. 屋顶太阳能光伏板、热水器、空调压缩机等建筑附属设施。

8. 原管位原管径的管线更新改造工程。

9. 不改变道路红线和断面形式的既有道路改造、翻修及交叉口渠化工程。

10.下列建筑物外部附属构筑物、构件：

（1）为安装安全防护设施、竖向管道、空调、幕墙清洁等而建造的临时构筑物、支架；

(2) 用于安装灯光、旗杆、户外配电箱、环网柜、燃气调压计量设施与安全防护装置等设施设备的基座、建筑构件等；

(3) 用于安装无线电发射设施（塔、基站、铁架、斜拉杆等）而建造的构筑物；

(4) 不增加建筑面积、不影响城市景观、用于绿化种植、安全防护等功能的构筑物；

(5) 无基础看台。

（二）下列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定后可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11. 街巷整治（含外立面）、沿城市主要道路（红线宽度30米及以上）建筑外立面、屋顶整治（含平改坡）等改造提升项目。

12. 在老旧小区内建设电动自行车车棚、建筑面积小于50 平方米的活动室、公共厕所等配套服务设施和增设电梯。

13. 工业和市政公用设施项目用地内建设简易低风险建构筑物（总建筑面积不超过500 平方米且不需办理产权登记） :

(1) 单体建筑面积不超过100 平方米的配电室、水泵房、消控室、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

(2) 停车棚、地泵、架空管架；

(3) 建筑面积20 平方米以下的门卫室；

(4) 建筑外部加装电梯。

14. 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内的建筑小品或者其他配套建（构）筑，包括建设非经营性、用于休恕的亭、台、廊、柑、雕塑和园林小品等建（构）筑物。

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内，由相关主管部门认定且不影响公共空间使用的移动通信新建设施，包括宏基站、独立建设的汇聚机房、光交接箱等。

新建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的临时围挡及市政类设施外线接入工程建设项目 （包含供水、供电、供气、供暖、排水、通信）。

以上建设项目在满足消防、安全等规范要求前提下，应按照各相关职能部门的专业规范要求进行建设，不得违反道路交通、城市市容市貌、户外广告、物业管理、市政管理、房屋使用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认定处理。

三、本“豁免”清单可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要求进行动态更新维护，“豁免”清单实施后，如与上级有关部门的政策规定不一致的，以上级文件为准。

抄报：区工改办、市工改办，县人民政府刘旭、国仁、杨志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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